南通市通州区高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

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3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通州区高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维护和运行管理，切实保障高层住宅居民生活饮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城市公共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标准》以及《南通市城乡供水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州区范围内高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新建、改造和运行维护，适用本管理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二次供水，是指将城镇公共供水经加压，给高层住宅居民提供生活用水的供水方式。适用于通州区内18米（或实际开始二次加压供水高度）以上100米以下（以室外地坪标高计）的高层住宅。

本办法所称的二次供水设施，是指为二次供水设置的泵房、水箱（池）、成套增压装置、电气设备、消毒设备、检测检验系统、安防系统、远程监控系统以及用户计量表前供水管递系统、远传智能水表系统（含集抄、表箱、穿线管、水表托架、所用强、弱电线路等附属设施及宽带网络服务）等设施，其范围从市政管道取水点阀门位置至用户计量表计止，但不包括消防、直饮水等其它供水设施。

第四条 区住建局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我区二次供水的监督管理工作，区发改委（物价）、公安和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行政职能负责相关工作。
第五条 鼓励和引导产权人依法依规将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供水单位实行专业运营维护，实行专业化管理。加快改造存在水质、水压及泵房安全风险的二次供水设施。

第二章  设计管理

第六条 通州区新建高层居民住宅在施工图审查前，开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应会同供水单位根据该工程建设总体方案及周边供水管网情况，确定二次供水整体方案。

第七条 通州区高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应与住宅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进行竣工验收备案，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八条 通州区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安装应符合《南通市通州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技术管理规定（暂行）》的标准。

第九条 二次供水的设计应充分考虑通州区城市供水条件，其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满足一户一表、抄表到户要求，同时纳入施工图审查范围，并经审图机构审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十条 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采用叠压供水方式（无负压无吸程增压稳流给水设备），或使用变频泵与储水池（箱）联合供水方式。

第十一条 通州区高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必须独立设置，不得与消防等其它设施混用。

第十二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提供符合使用要求的二次供水泵房。新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泵房应单独设置，并有可靠的双回路供电电源。

第三章  设施新建和改造

第十三条 新建高层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投资，二次供水项目的设计、施工按照通办发〔2021〕25文件执行。验收合格后签订运行维护协议，二次供水设施由供水企业统一运行、维护和管理。

第十四条 新建、在建高层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费用列入房地产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在房价外另行收取。

第十五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建成并投用的二次供水设施不能满足现行要求的，由供水企业按本办法进行整改完善。

整改合格后供水企业与原开发建设单位或物业公司签订运行维护协议，移交本区供水单位统一运行、维护和管理。维护协议应当向供水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供水单位不得向验收不合格的二次供水设施供水。

第四章  运行、维护和管理

第十七条 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后，由供水单位负责该设施的维护、运行和管理工作，运行维护费用从水费中支出，（包含泵房内设施运维费用和泵房外加压管道的维修改造费用）计入城市公共供水企业运营成本，后期待水价调整后，正常列入水费支出。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前，其运行维护仍由原开发建设单位或原产权人负责。

第十八条 承担二次供水设施维护和管理的供水单位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二次供水增压设备、远传监控系统、安防系统、水质在线检测系统的维修保养；

（二）负责机泵的运行管理；

（三）负责表前管线及水表的维修、保养；

（四）每年至少一次水池（水箱）的清洗、消毒。

（五）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水箱清洗消毒等活动需要暂停供水的，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告知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因设备紧急抢修等特殊情况无法提前告知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以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发布停水信息，并及时恢复正常供水。

（六）制定二次供水应急预案，二次供水水质出现异常的，应当立即查明情况，采取应急控制措施消除影响；二次供水水质受到污染可能危及人体健康的，应当及时向卫生、供水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调查处置。

（七）设立专门的部门或机构处理二次加压供水设施管理和服务的投诉。

第十九条 开发建设单位或物业单位应履行下列职责：

二次供水泵房移交给供水单位管理之前，二次供水泵房的运维管理由开发建设单位或物业单位负责。

（二）负责提供二次供水设施所需电源、保证用电线路安全、畅通和电费的及时支付。（如果二次供水泵房暂时没有开发建设单位和物业单位，由属地政府部门协调处理）
（三）负责二次供水泵房外围构建或相关共用设施、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第二十条 行政部门应履行下列监督和检查管理职责：

（一）检查二次供水设施维护和水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并执行的情况，二次供水水质检测管理及设施清洗、消毒等情况；

（二）检查各相关单位执行国家、省有关二次供水的管理规定及本办法的实施情况。

第五章  接水管理

第二十一条 通州区居民住宅生活用水由开发建设单位统一办理接水手续，其计量水表根据“一户一表、抄表到户、计量收费”的原则设计和安装。

第二十二条 办理接水手续时须填写开户接水申请书，并提供室内及住宅小区给水系统图、二次供水设施的采购和设备的技术资料等。供水单位对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确认，并对二次供水泵房建设进行单项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接水手续。

第六章  水表管理

第二十三条 用户计量水表采用智能式远传水表，根据居民住宅的建设设计和实际情况来确定智能水表的选型种类。

第二十四条 二次增压供水居民用水表口径一般选用DN20规格的冷水智能水表。

第二十五条 开发建设单位应提供智能远传水表集抄系统的安装地点，并保证通讯信号良好。供水单位负责电源安装的申请和通讯用宽带网络的开通。

第七章  管材及设备管理

第二十六条 建筑物内给水管道符合设计要求，穿墙（楼板）有套管防护。

第二十七条 室外给水管道采用球墨铸铁管；室内给水管道采用食品级不锈钢管，局部或特殊地段可采用其它管材。

第二十八条 所用二次供水设施须选用性能稳定、质量可靠、运行维护方便、售后服务好的产品，具有省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技术鉴定证书、产品合格证，涉水设备具有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件等。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二次供水设施，影响饮用水安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二次供水设施的义务，有检举和控告破坏、损坏二次供水设施行为的义务。

第三十条 居民住宅用户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对二次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及维修、改造予以配合，不得扰乱供水企业正常工作秩序或阻挠供水企业维护二次供水设施。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做好相关协调工作。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通州区住建局、发改委（物价）、卫健委、公安局按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实施。

